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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6届联大议题项目 111

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

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第 76届联大六委
“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”议题下的发言

（2021年 10月 6日）

主席女士：

首先，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第 76届联大
六委主席。中国代表团愿与你和主席团成员以及各国代

表团通力合作，推动本届联大六委工作取得圆满成功。

今年是“9.11”事件 20周年。20年来，各国恐怖势
力遭到沉重打击，国际反恐合作取得重要进展。与此同

时，恐怖主义仍对各国构成现实威胁，国际反恐斗争面

临新的挑战，呈现新的特点，依然任重道远。

－－“基地”组织、“伊斯兰国”仍活跃在阿富汗、

叙利亚、伊拉克等地，一些恐怖组织加速向非洲、东南

亚等地渗透。恐怖势力利用高新技术散播暴恐思想、募

集资金人员、遥控暴恐活动，加紧组建恐怖网络。

－－个别国家打着反恐旗号，推行双重标准，奉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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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，炮制所谓人权人道问题，干涉他

国内政，干扰国际反恐合作进程。

－－新冠疫情背景下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，贫

困和社会问题加剧，南北鸿沟拉大，极端思想蔓延，进

一步助长恐怖主义滋生。

主席女士，

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挑战，国际社会必须齐心

协力，深化合作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。为此，中方提出

以下主张：

第一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。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

敌，反恐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。各国应树立命运共同体

意识，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反恐领域的中心协调作

用，构筑最广泛的反恐统一战线。各方应支持联合国相

关反恐机构加强协作，推动在国际、区域和国家层面进

一步凝聚共识、协调行动。

第二，强化反恐国际法治。反恐应尊重各国主权、

独立和领土完整，不得以反恐为名干涉他国内政。应落

实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反恐条约，尽快出台《关于国际

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》，完善反恐国际法律框架。应全

面落实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及《联合国全球反恐战

略》，依法开展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。

第三，摒弃反恐双重标准。恐怖分子没有好坏之分，

无论恐怖活动发生在何时何地，由何人作为，出于何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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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，都应明确反对、坚决打击。反恐不应以意识形态

划线，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、政府、民族或宗教挂钩，

不应搞选择性反恐，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。利用恐

怖势力谋求地缘政治利益，最终只会“搬起石头砸自己

的脚”。

第四，消除恐怖主义根源。单纯依靠武力消灭不了

恐怖主义。反恐要综合采取政治、经济、司法、社会等

各种手段，彻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的土壤。

要秉承平等、尊重、宽容原则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。

要更加重视发展问题，推动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
程，夯实全球反恐努力基础。

第五，着力解决新兴问题。国际社会要深入分析反

恐形势，坚决打击利用新冠疫情、滥用新兴技术煽动和

实施恐怖活动的现象。要围绕打击网络恐怖主义、处置

外国恐怖作战分子以及反恐融资等问题密切协调，深化

合作，加大投入，有效应对。

主席女士，

“东伊运”是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，

打击以“东伊运”为代表的“东突”恐怖势力是国际反

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。安理

会制裁委专家小组起草的报告显示，“东伊运”目前依

然十分活跃，在叙利亚境内有上千名战斗人员，在阿富

汗境内有数百名成员，仍同“基地”组织等暴恐势力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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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联系，仍在组织恐怖分子进行训练，仍定期发布宣传

恐怖袭击的音频和视频信息。

中方希望各方认清“东伊运”的暴恐本质和严重危

害，理解和支持中方反恐努力。个别国家将“东伊运”

从本国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，为其开脱，对其袒护，完

全是在奉行双重标准，操弄政治议程，背后有不可告人

的目的。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从国际反恐合作大局出发，

立即纠正错误做法，恢复对“东伊运”恐怖组织的认定。

近期，阿富汗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。中方呼吁塔

利班兑现承诺，彻底切断同恐怖主义的关联，呼吁国际

社会团结协作，防止“东伊运”等恐怖势力在阿富汗乘

机坐大，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活动的庇护所和扩散

源。国际社会还要及时向阿富汗提供抗疫支持和人道援

助，帮助阿富汗早日开启国家建设进程，加快经济社会

发展，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。

主席女士，

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，始终是国际反恐合

作的参与者和贡献者。中方将继续深入参与联合国、上

海合作组织和全球反恐论坛等国际反恐机制，同各方在

情报交流、反恐融资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领域深化合

作，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。

谢谢主席女士。


